附件1
法律援助申请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申请人：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代理人（选填）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二、法律援助机构告知
（一）办理事项的名称

对公民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批。

（二）证明内容

经济困难证明。

（三）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四）需提交的材料

1.法律援助申请表；2.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理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3.经济困难状况说明；4.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五）适用对象

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并如实说明经济状况的申请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或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信用修复适用国家失信信息信用修复相关规定。

（六）承诺方式

书面承诺。
（七）办理程序

申请人选择告知承诺制的，需签署《法律援助申请告知承诺书》《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说明表》《法律援助申请人告知承诺情况核查授权书》。
（八）服务内容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案情免费为申请人提供以下形式的法律服务：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刑事辩护、刑事代理；民事、行政诉讼代理；行政复议代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代理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九）核查与申诉
1.核查方式。法律援助机构将对申请人承诺的真实性采取书面核查、在线核查、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核查。

2.失信认定标准。法律援助机构经过核查后认定申请人的承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申请人承诺即可认定为虚假承诺，视为一般失信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认定申请人失信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
3.异议复查。申请人对核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解释、说明、申诉。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告知申请人。
4.结论。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认定失信后未对核查结果提出异议，或者经法律援助机构复核仍认定为失信行为的，申请人承担虚假承诺责任。经法律援助机构复核，申请人未存在虚假承诺的，法律援助机构继续提供法律服务。
（十）虚假承诺的责任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
2.申请人提供虚假承诺申请法律援助的，其失信信息将报送至山西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信用中国（山西）”网站进行公示。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四、六十七条之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公示

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后，将申请人的姓名、申请援助事项、承诺内容、给予法律援助等信息，通过服务大厅信息公示栏、电子屏、网络等方式进行公示，有条件的可以在申请人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地公示，公示期为1个月，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监督。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已知悉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及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告知承诺制的相关内容，现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请人填写的信息、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申请人属于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且不存在《山西省司法厅关于实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告知承诺制的意见》所列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情形；

（三）申请人同意法律援助机构、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本人经济状况相关数据进行核查；

（四）申请人自愿接受信用监管，同意公开本承诺书内容，并在相关政府部门网站上公示。自愿接受信用惩戒或约束，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五）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材料如有虚假、欺骗，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不予法律援助或终止法律援助；

2.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

3.列入法律援助告知承诺失信人名单；

4.被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5.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撤回此承诺，则视为撤回法律援助申请。

               承诺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